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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北市政府消防局對民間救難團體評鑑作業規範 

一、目的： 

新北市政府消防局(以下簡稱本局)為提升本市轄內民間救難團體(以下簡

稱各團體)與本局各項勤務、業務運作即時性，與參與重大災害救援或演

練之積極性，以提昇協助本局從事災害預防、災害搶救及緊急救護等工作

，確保民眾生命財產安全，達到有效降低災害發生率及其引發之傷亡率，

特訂定本規範。 

二、評鑑對象： 

以支援本局從事相關演習、訓練及協助各類災害搶救；夏季期間設置救生

站之各團體為主。 

三、評鑑項目及標準： 

  （一）評鑑項目： 

  1、前一年度支援災害搶救（包含水域救援、山域搜救、緊急救護）、演

習、颱風備災、訓練及夏季期間設置救生站次數及天數。 

  2、依本局提報時限繳交下列資料： 

     (1)各團體每年最新幹部聯絡資訊(理事長或總幹事等)於本局通知後

10天內提供。 

     (2)各團體年度工作計畫及工作成果，於本局通知後15天內提供。 

     (3)各團體負責人異動資料，需在取得主管機關核發之當選證書後15

天內，將當選證書影本以函文形式郵寄至本局(以郵件寄件戳章

日期為主)。 

     (4)領有救災識別證人員如退出，應在退出後15天內將退出資料發函

本局備查，並辦理註銷救災識別證作業。 

  3、夏季期間設置救生站期間誤餐費核銷資料，應於次月20日前送交本

局轄區分隊。 

  4、支援各項勤務時有無依規定通報並落實相關簽到及簽退。 

  5、獎勵額度購置之裝備查核。 

（二）評鑑標準： 

    1、年度支援災害搶救(包含水域救援、山域搜救、緊急救護)、演習、颱

風備災、訓練及夏季期間設置救生站次數，佔評鑑分數30%。 

    2、依本局提報時限繳交相關資料，佔評鑑分數20%。 

    3、夏季期間設置救生站期間誤餐費核銷資料繳交即時性，佔評鑑分數

20%。 

    4、支援各項勤務時有無依規定通報並落實相關簽到及簽退，佔評鑑分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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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5、獎勵額度購置之裝備查核，佔評鑑分數10%。 

（三）相關表格參考格式及團體自評表如附件1至附件12。 

四、評鑑過程：由本局於每年2月底前，發函各團體於期限內繳交年度評鑑資

料，一律以掛號方式將評鑑文件紙本郵寄至本局，本局彙整各評鑑資料後

，組成評鑑審查小組。評鑑審查小組由本局簡任層級長官（或指定）1人

擔任召集人，災害搶救科科長（或指定）擔任副召集人，其餘委員3人由

災害搶救科幹部2人與承辦人擔任，審查各團體評鑑資料，並依評鑑標準

給予評分。 

五、獎勵標準：彙整各委員評鑑分數後，以總分進行排序，給予裝備器材獎勵

額度至本局預算用罄為止，獎勵方式臚列如下： 

    (一)全國性之民間救難團體，獎勵額度額度如下： 

        1、總分超過 80 分以上者，給予裝備器材獎勵額度上限為新臺幣 6 萬

元整。 

        2、總分超過 85 分以上者，給予裝備器材獎勵額度上限為新臺幣 8 萬

元整。 

        3、總分超過 90 分以上者，給予裝備器材獎勵額度上限為新臺幣 10

萬元整。 

    (二)地區性之民間救難團體，獎勵額度額度如下： 

        1、總分超過 80 分以上者，給予裝備器材獎勵額度為新臺幣 3 萬元整

。 

        2、總分超過 85 分以上者，給予裝備器材獎勵額度為新臺幣 5 萬元整

。 

        3、總分超過 90 分以上者，給予裝備器材獎勵額度為新臺幣 10 萬元

整。 

    (三)參與評鑑團體將由本局統一通知評鑑結果及獲得裝備器材獎勵額度，

請通過評鑑團體接獲本局通知後，依附件格式於 15 天內將需採購裝

備器材資料以函文形式郵寄至本局(以郵件寄件戳章日期為主)，逾期

未繳交之團體將取消資格。 

    (四)獎勵額度購置之器材，以協助本局相關勤務時所需，直接有關器材為

主，且器材單價不得超過新臺幣壹萬元。 

    (五)通過評鑑團體需採購裝備器材由本局彙整後依法辦理採購。 

六、為使資源有效分配，避免集中於少數團體，參與本局評鑑獲獎且取得獎勵

額度購置裝備器材之團體，在同年度內不得向機關申請同性質之裝備器材

補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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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器材管理：由本局獎勵額度所購置之裝備器材，本局每年將進行查核壹次

，以確保相關器材均妥善保管及使用；另如有器材因協助救災損壞應在救

災工作結束後 15 天內以函文形式郵寄至本局(以郵件寄件戳章為主)辦理

報廢作業。 

八、為符合公職人員利益衝突迴避法相關規範，參與評鑑團體須填寫公職人員

之關係人身分關係揭露表，相關表格如附件10、附件11及附件12。 

九、本規範所需經費由本局編列預算支應。 

十、本規範如有未盡事宜，得隨時修正補充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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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北市各民間救難團體參與救災或協勤紀錄表  編號： 

協勤單位全銜 

（分支單位請註明） 
                  

帶隊

職稱

姓名 

 
手

機 
 

協 勤 類 別 

（ 請 打 勾 ） 

□救溺 □打撈 □山難搜救 □火災搶救 □交通事故□颱風備災□演習 

□救護□水域安全警戒□活動      ＿ □其它         

協 勤 通 知 方 式 □局本部通報 □119通知 □消防大、分隊通知 □主動參與 □其它 

協勤到達現場時間 111年  月    日   時   分 

協勤離開現場時間 111年  月    日   時   分 

協勤地點（地名）  

參 與  

協 勤  

人 員  

姓 名 

簽 到 

1  6  11  16  

2  7  12  17  

3  8  13  18  

4  9  14  19  

5  10  15  20  

簽 退 

1  6  11  16  

2  7  12  17  

3  8  13  18  

4  9  14  19  

5  10  15  20  

協 勤 內 容 摘 要 

（救災具體事蹟） 
 

團 體 帶 隊 

人 員 簽 章 
 

本局現場單

位人員簽章 
 

附件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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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北市各民間救難團體聯絡資料表 
 

 

 

 

 

 

 

 

 

 

 

 

 

 

 

 

 

團體

專長

類別 

團體

名稱

（全

銜） 

團體

負責

人職

稱 

團體

負責

人姓

名 

負責

人聯

絡電

話 

聯絡

人職 

稱 

聯絡

人姓

名 

聯絡

人電 

話 

傳真 

統一

編號

或社

會局

立案

編號 

6 碼

郵遞

區號 

通訊

地址 

團體

人數 

團 體

備 有

之 裝

備 器

材 

水域

救生 
 會長 OOO 

市內

電話 

 

手機 

 

專員 OOO 

市內

電話 

 

手機 

 

      

山域

搜救 
 會長 OOO 

市內

電話 

 

手機 

 

專員 OOO 

市內

電話 

 

手機 

 

      

緊急

救護 
 會長 OOO 

市內

電話 

 

手機 

 

專員 OOO 

市內

電話 

 

手機 

 

      

附件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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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北市各民間救難團體年度工作計畫表(參考) 

111年000協會工作計畫 

月份 計畫辦理項目 備註 

1 隊務會議  

2 器材整理  

3 救災組訓練 1基礎搜救結繩訓練  

4 救災組訓練 2基礎搜救横度架設(操艇、救援)  

5 教練繼續教育 (複訓)  

6 救災組訓練 3溪訓(綜合演練)/夏日執勤勤前訓練  

7 救災組訓練 4船訓/救生員訓練/夏日執勤  

8 救災組訓練 5海訓/救生員訓練/夏日執勤  

9 救災組訓練 6潛水訓練/夏日執勤  

10 救災組訓練 7山訓  

11 會員大會/主任委員改選  

12 會務檢討暨年終餐會  

備註： 

1、本計畫為預訂，如當月實際工作項目與本表不同，可依實際工作項目於函 

   報年度工作成果時修正。 

2、每月至少應有1項工作項目。 

3、當月如因不可抗力因素無工作項目請註記原因。 

4、本表如不敷使用可自行增列。 

附件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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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北市各民間救難團體年度工作成果表(參考) 
月

份 
工作項目 活動地點 參與人員 活動照片 

1 隊務會議 協會隊部 本會幹部  

2 器材整理 協會隊部 本會全體人員  

3 
救災組訓練 1基礎搜救結繩訓

練 
協會隊部 本會救災組人員  

4 
救災組訓練 2基礎搜救横度架

設(操艇、救援) 

新店區 

成功湖水域 
本會救災組人員  

5 教練繼續教育 (複訓) 協會隊部 本會救災組人員  

6 協助消防局夏季水域安全警戒 
新店區 

寶島巷水域 
本會救災組人員  

7 協助消防局夏季水域安全警戒 
新店區 

寶島巷水域 
本會救災組人員  

8 協助消防局夏季水域安全警戒 
新店區 

寶島巷水域 
本會救災組人員  

9 協助消防局夏季水域安全警戒 
新店區 

寶島巷水域 
本會救災組人員  

10 救災組訓練(山訓) 
三峽區 

北插天山 
本會救災組人員  

11 會員大會/主任委員改選 協會隊部 本會全體人員  

12 會務檢討暨年終餐會 協會隊部 本會全體人員  

備註： 

1、工作成果除檢附照片外，亦需檢附簽到表，前到表格式可參考附件1新北市各民

間救難團體參與救災或協勤紀錄表。 

2、本表如不敷使用可自行增列。 

附件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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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北市民間救難團體裝備器材清冊 

OOOOO協會 

團體名稱  

理事長                            

填表人  

裝備器材名稱 型式 數量 用途說明 保管人姓名 補助機關 備註 

       

       

       

       

       

       

備註： 

  1、「型式」欄請針對各式裝備器材能力等填註，例如船外機三十匹馬力等。 

  2、「用途說明」欄請註明是水上救生裝備、救助破壞裝備、緊急救護裝備、山難

搶救裝備等。 

  3、各團體請針對現有裝備器材詳細填寫，表格不敷使用請自行增列。 

 

 

 

 

 

 

 

 

 

 

 

附件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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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檔    號： 
                                                                   保存年限： 

OOOOOO協會   函 
                                         地址：220242新北市板橋區中山路1段161號7樓 
                                          承辦人：OOO 
                                          行動電話： 

                          傳真：無傳真團體本項請刪除 
              電子郵件信箱： 

220245 
新北市板橋區南雅南路2段15號7樓 

受文者：新北市政府消防局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1年  月  日 
發文字號：OOO字第111000001號 
速別：普通件(一律為普通件) 
附件： 
 

主旨： 
 
 
說明： 
 
 
 
正本：新北市政府消防局 

副本：本會文書組 
 
 
 
 
 
 
 
 
 
 
 
 

附件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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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北市民間救難團體評鑑購置裝備器材清冊 
 

團體名稱 器材名稱 器材單價 數量 小計 

OOO協會 

防寒衣組(含頭盔、防
寒衣及褲、防寒手套、
防滑鞋與攜行袋) 

6,000 5 30,000 

激流救生衣 5,000 4 20,000 

拋繩帶 1,000 10 10,000 

長背板(含固定帶3條) 8,000 2 16,000 

潛水空氣瓶 7,000 4 28,000 

金額總計 1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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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北市民間救難團體評鑑購置裝備器材明細表 

備註： 

      一、紅色字體為範例。 

      二、申請時須檢附估價單，單位抬頭為「新北市政府消防局」。 

      三、器材單價需含稅且為市價，如未含稅及非市價本局將直接以含稅價及市

價採購，另補助器材單價不得超過新臺幣 1萬元。 
      四、補助器材詢價時需向廠商表明需以適當方式標明「新北市政府消防局配

發」字樣，若未向廠商表明需以適當方式標明「新北市政府消防局配
發」字樣，將於扣除所需費用後進行補助。 

 

 

 

 

 

 

 

 

 

團 體 名 稱 OOO協會 

器 材 名 稱 激流用頭盔 

器 材 規 格 

一、廠牌及型號：00牌。 

二、材質：ABS塑膠及泡棉。 

三、尺寸（公分）：頭圍 54至 59公分或 2種以上尺寸可供選擇。 

四、重量：600公克以下。 

五、顏色：黃色或橘色。 

六、單價：每頂新臺幣 1,200元（含稅）。 

七、檢驗標準：符合 EN 1385或同等級檢驗標準。 

七、器材照片： 

附件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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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北市政府消防局年度民間救難團體評核表 

自評日期：   年   月   日 

基
本
資
料 

團體名稱： 理事長（會長）： 

會址： 聯絡人： 

連絡電話： 會員人數： 

領有救災識別證人數： 團體類別：      域救助類 

項次 評核項目 評核內容及評分標準 配分 
自評 

分數 

複評 

分數 

壹 年度支援災害

搶救（包含水

域救援、山域

搜救、緊急救

護）、演習、

颱風備災、訓

練及夏季期間

設置救生站

（30%） 

一、請依附件 1 新北市各民間

救難團體參與救災或協勤

紀錄表格式填寫相關資

料。 

二、評分標準：紀錄表內各欄

位，每缺少 1項扣 1分。 

 

備註：夏季期間設置救生站每

次需填寫 1份紀錄表。 

30   

貳 依本局提報時

限繳交相關資

料，佔評鑑分

數（20%） 

一、依本局指定期限使用附件

2 至附件 4 格式繳交相關

資料。 

二、評分標準： 

   1、附件相關資料應在本局

繳交期限內繳交，每延

遲 1日扣 1分。 

   2、超過 10 日以上未繳交

者本項為 0分。 

20    

參 夏季期間設置

救生站期間，

誤餐費核銷資

料應於次月 20

日前送交本局

轄區分隊

（20%） 

一、核銷資料包含附件 1 新北

市各民間救難團體參與救

災或協勤紀錄表、每日協

勤人員大合照及核銷單據

(影本)。 

二、評分標準： 

   1、附件相關資料應在本局

繳交期限內繳交，每延

遲 1日扣 1分。 

   2、前述資料不足者，每缺

少 1項扣 3分。 

20   

肆 支援各項勤務

時有無依規定

一、請依附件 1 新北市各民間

救難團體參與救災或協勤 20   

附件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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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報並落實相

關簽到及簽退

（20%） 

紀錄表格式填妥相關資

料。 

二、評分標準：紀錄表內各欄

位，每缺少 1項扣 1分。 

伍 裝備器材獎勵

額度所購置裝

備查核

（10%） 

一、依附件 5 新北市民間救難

團體裝備器材清冊格式填

妥相關資料，另器材應有

專區存放並分類整齊。 

二、評分標準： 

   1、紀錄表內各欄位，每缺

少 1項扣 1分。 

   2、器材無專區存放扣 1

分。 

   3、器材無分類整齊存放扣

1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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